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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教室是学校实施教学活动的重要场所。为合理有效

地利用教室资源，为师生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，确保学校正常的

教学秩序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中的教室包括普通教室、多媒体教室、智慧

教室、录播教室及其他专用教室。 

第二章 教室的管理 

第三条 教务处负责对教室进行统一调配和管理。 

（一）教室应首先用于保障学校本、专科学生的正常教学活

动（包括上课、考试等）。 

（二）教务处可根据教学需要设置专用教室。 

（三）学术讲座、学生活动、计划外办班临时借用教室等，

由教务处委托相关部门审批及调配。未经同意，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随意占用教室或将教室改造后变为它用。 

第四条 后勤管理处负责教室公共设施的日常维护维修、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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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用电安全及教室环境卫生工作，包括桌椅、门窗、窗帘、照明、

电扇、开关、电源插座、墙面、地面、黑板、讲台等公共设施。

确保教室相关设施整洁、完好、安全。 

第五条 教务处多媒体教室管理中心负责多媒体设施的管

理与维护。 

（一）建立仪器、设备技术档案，定期检查维护多媒体设施，

定期删除“过期”教学软件和课件，定期查杀病毒，发现问题及

时检修，确保多媒体设施正常使用。 

（二）为提高多媒体教室的使用效率，降低故障率，每学期

正式上课前，由管理中心对首次使用多媒体教室和智慧教室的人

员进行培训。培训通过的本校教职工可开通其校园卡一卡开机功

能；外聘教师可取得“多媒体教室使用证”，上课前凭使用证到

管理员处领取通卡打开多媒体设备。 

（三）为保障教室设备运行良好，防止计算机病毒的破坏，

所有教室的计算机实行全盘保护。管理中心为所有教室的计算机

统一安装了常用软件，如需额外安装教学软件，任课教师应在新

学期开学第一周内向管理中心提出安装申请。有特殊原因需临时

安装的，任课教师应提前三天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。 

（四）在使用多媒体教室的过程中，设备出现问题且无法自

行解决时，使用者应通过讲台上的联系电话及时向多媒体教室管

理中心报告，由管理人员解决或安排更换教室。确需更换上课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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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的，应同时向所在学院教学秘书报备。 

第六条 任课教师负责上课期间对教室进行全方位的管理。 

（一）负责维护上课期间教室内的教学秩序。 

（二）负责按操作程序规范使用多媒体设施，不得擅自在计

算机上安装、卸载操作系统以及设置、修改系统的运行命令，不

使用带病毒的应用软件。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向多媒体教室管理

中心报告。 

（三）保持屏幕及中控台的整洁，严禁在投影屏幕上写画，

严禁将粉笔、黑板擦和杂物留在中控台内。 

第三章 教室的使用 

第七条 每学期期末，教务处根据下学期各教学单位的开课

计划、学生人数及教室使用情况，制定下一学期的教室使用计划。

开课计划外如需长期使用教室，应提前两周内向教务处提交书面

申请，由教务处安排使用。 

第八条 各教学单位举办各类学术讲座及教学活动使用教

室，须在本部门分管的教室协调使用。各类学生社团举办活动使

用教室，需经校团委和教室分管教学单位同意后安排使用。所有

临时使用教室的信息，必须至少提前一天录入教务管理系统。借

用教室的单位或个人应当保持教室清洁和室内各种设施整齐完

好，严禁在投影白板或黑板上用透明胶或胶水粘贴横幅及各种装

饰物，开展活动不得影响邻近教室的教学和学生学习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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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在校内举办的各类非计划教学班，如需使用教室，

应当提前两周将办班使用申请表、教学计划报送教务处，在不影

响正常教学秩序的情况下，由教务处统筹安排。 

第十条 校外单位在校内教学场所开展竞赛、培训、宣讲等

业务，需由业务主管部门向宣传部申请同意后报备给教务处，并

办理借用手续。 

第十一条  教室安排一经确定，不得随意变更使用的时间和

用途，如确因特殊情况需变更时，要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若发

现未经批准擅自使用教室者，按其对教学工作的影响程度和具体

情节给予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 教室内课桌椅、讲台、黑板、教学设备属于学校

资产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无故挪作他用。教室使用者要严格

按照操作规程操作教学设备，因违规操作造成损坏，由使用者或

使用单位负责赔偿。教室使用完毕，未及时归还教室或设备钥匙

造成影响教学或设备丢失的，追究使用者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临时使用教室只限于在批准使用的地点和时间，

进行批准的活动，不得转借或挪作它用。 

第十四条  教室是肃静和文明的学习场所，所有人员在使用

教室时应遵守以下规定： 

（一）文明使用教室，服从教室管理人员的管理和安排，严

格禁止任何撬门、扭锁或翻窗进入教室等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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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严禁携带易燃、易爆等危险品进教学楼，严禁违章用

电、使用明火，严禁移动和毁坏防火器材及安全标志。 

（三）教室内的讲台、课桌椅和多媒体设备仅供本教室使用，

未经使用部门同意不得随意挪动或搬出。 

（四）爱护教室内各种教学设施及公共财物，不得损坏（包

括随意涂抹、刻画等）课桌椅、黑板、门窗、窗帘、照明设施、

教学设备、墙面等公物，不准乱接、拉照明线路，严禁调整教

室内摄像头的角度或遮蔽摄像头，损坏公物需按学校有关规定

赔偿。 

（五）保持教室整洁，自觉维护教室环境，不准在教室、走

廊、楼道区内随地吐痰、吸烟、乱丢各种废弃物，不准在教室内

吃东西、打牌，不准随意张贴各种告示、字条等。 

（六）严禁在教室及其周围打闹、大声喧哗，严禁穿背心、

拖鞋，赤脚、赤膊等进入教室。 

（七）自习时不得反锁教室门，晚间按学校规定作息时间离

开教室，最后离开教室者应自觉关灯。 

（八）非上课时间不得提前以书本等物品长时间占据教室座

位，妨碍他人正常使用。 

第四章 附 则 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桂林航天工业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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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教室使用管理办法》（桂航教„2014‟13 号）、《桂林航天工

业学院多媒体教学管理办法》（桂航教„2013‟27 号）、《多媒

体教室管理办法》（桂航教„2019‟12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

2020 年 9 月 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8 日印发 


